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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执法监督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

警察执法活动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家

权力机关，他们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监督，

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代表人民的意志，能引起广大人民群

众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并且享有撤销法规、规章等规范

性文件和人事罢免的权力，其监督权属干国家监督权，因而

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

的监督，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通过制定相应法律、法

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制约。(2)对

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经费的预算、决算进行审查，

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3)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

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行政法规、决定

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

府有关公安工作的不适当的决定或者命令。(4)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听取公安机关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对法律实

施情况进行检查，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进行汇报，提出批评、

意见、建议或者作出决定。(5)通过对公安工作中的违法违纪

行为提出议案，要求公安机关报告有关情况，改正错误的、

不适当的行为。(6)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享有受理人民

群众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提出的申诉和意见的监督权。

二、行政监察监督行政监察监督，是指行政监察机关对公安



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行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

情况和违法违纪行为所实施的监督检查。行政监察机关是人

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主管机关，其主要任务和职能是对国

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

施监察。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人民警察作为

国家公务员，都必须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对公安

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监督，具有政府行政监督的性质，是政

府监督的重要形式。《行政监察法》对行政监察活动的基本

原则和监察机构的设置、职权、监察程序等内容作出了明确

的规定。根据《行政监察法》关于行政监察机关职责的规定

，监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监督的范围是：(1)检查

公安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

中的问题。(2)受理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违反行政纪律行为

的控告、检举。(3)调查处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违反行政纪

律行为。(4)受理人民警察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

定的申诉，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

的申诉。(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

。行政监察机关在行政监察中具有以下职权：(1)检查权，即

对监察对象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以及职务

活动中的行为实施检查的权力。(2)调查权，即对监察对象就

特定事项或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力。(3)监察建议权，

即根据检查、调查的结果，就监察事项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

出处理意见的权力。(4)处分权，即依据检查、调查的结果，

对有违法违纪行为的监察对象追究行政责任，给予行政处分

的权力。监察机关监督警务活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1)

经常性的一般检查。即通过对监察对象执法情况、廉政建设



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促使监察对象严格执法，改进

工作。(2)专项检查。即根据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

，或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针对监

察对象存在的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进行检查，以纠正

监察对象工作中的偏差，揭露和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提

出改进意见，以避免和消除类似问题的发生。(3)立案调查。

即监察机关对在一般检查、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单位或个人

检举、控告的，以及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交办的违法违

纪案件，经过立案程序开展的调查。三、检察监督检察监督

，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依法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

警察遵守和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的法律监督。根据我国宪法

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法律实

施的情况负有检察监督之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及其人

民警察的监督，主要是在诉讼活动中通过法定的程序实现的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对于督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

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

，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检察

院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实施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刑事

诉讼活动进行的，其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一)立案监督立案

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所进行的

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

监督的内容是公安机关作出的不立案决定。提起立案监督的

途径有人民检察院主动行使监督职权和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

院行使监督职权。立案监督的形式是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

案的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

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